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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由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基金管理人”

或“基金管理人”）任基金管理人，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任基金托管人，

由华安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来，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948 号《关于准予华安中

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的注册，本基金自 2022 年

7 月 13 日起正式转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

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华安中证光

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 

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由华安

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变更而来。《华安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21 年 9 月 1 日。《华安中证光伏产

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为 2024 年 9

月 1 日。截至 2024 年 9 月 1 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规模低于 2 亿元，触发上述

《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情形，《基金合同》自动终止。本基金于 2024 年 9 月

2 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并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无须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 2024 年

9 月 2 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

告出具法律意见。 

 

§2  基金产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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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称  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中证光伏产业 ETF 发起式联接  

基金主代码  01310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 年 7月 13 日 

报告期末（2024 年 9 月 1

日）基金份额总额 
159,898,687.12 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投资于目标 ETF，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

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本基金力争日均跟踪偏离度

的绝对值不超过 0.35%，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4%。 

投资策略 

1、资产配置策略 

2、目标 ETF 投资策略 

3、股票投资策略 

4、债券投资策略 

5、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6、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策略 

7、融资及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投资策略 

8、存托凭证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光伏产业指数收益率×95%＋商业银行税后活期存款

利率×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 ETF 联接基金，目标 ETF 为股票型基金，因此本

基金的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

金和混合型基金。本基金主要投资于目标 ETF，紧密跟踪

标的指数，具有与标的指数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基金管理人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清算报告 

第 4 页 共 10 页 

 

§3  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是根据《华安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由华安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转型而来。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于 2022 年 7 月 9 日发布的《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华安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华安中证光伏产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并修改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的

公告》，华安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正式

转型为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自同

日起，《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

合同》和《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托

管协议》生效，原《华安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

《华安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失效。本基金为契约

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定。原基金于基金合同失效前经审计的基金资产净值为

169,325,854.39 元，已于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全部转为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

值。 

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最后运作日期间，本基金正常运作。根据《基金

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的存续”及“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

财产的清算”之“二、《基金合同》的终止事由”的约定，《华安中证光伏产业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年度对应日，若本基金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2 亿元的，基金合同自动终止，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方式延续。《华安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

效日为 2021 年 9 月 1 日。《华安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生效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为 2024 年 9 月 1 日。截至 2024 年 9 月 1 日日终，

本基金的基金规模低于 2 亿元，触发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情形，《基金

合同》自动终止，并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无须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根据《关于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公告》。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24

年 9 月 1 日，自 2024 年 9 月 2 日进入清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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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务报告 

4.1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4 年 9 月 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本期末 （基金最后运作日） 

2024 年 9 月 1 日 

资 产：   

货币资金  11,262,813.40 

结算备付金  86.18 

存出保证金  7,451.31 

交易性金融资产  57,616,559.58 

其中：股票投资                                      - 

基金投资  57,616,559.58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贵金属投资  -- 

其他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债权投资  - 

其中：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其他投资  - 

其他债权投资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应收清算款  7,469,642.53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366,225.00 

资产总计  76,722,778.00 

负债和净资产  

本期末  

本期末 （基金最后运作日） 

2024 年 9 月 1 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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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清算款  37,782.90 

应付赎回款  14,075,315.24 

应付管理人报酬  2,545.69 

应付托管费  509.11 

应付销售服务费  15,730.26 

应付投资顾问费  - 

应交税费  - 

应付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负债  122,338.60 

负债合计  14,254,221.80 

净资产：   

实收基金  159,898,687.12 

其他综合收益  - 

未分配利润  -97,430,130.92 

净资产合计  62,468,556.2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76,722,778.00 

注 1：本清算报表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

算业务指引》、《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的资产估值和会计核算方法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

定及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以清算基础编制。于基金最后运作日，所有资产

以可收回的金额与原账面价值孰低计量，负债以预计需要清偿的金额计量。由

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注 2：本财务报告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

会计师虞京京、梁潇签字出具了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41366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5  清算情况 

 

   自 2024 年 9 月 2 日至 2024 年 9 月 20 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

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

清算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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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资产处置情况 

5.1.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货币资金金额为 11,262,813.40 元，其中存放在托管账

户为人民币 11,258,115.39 元，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为人民币 4,698.01 元。应收

银行存款利息由基金管理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垫付，基金管理人

已于 9月 2日划入托管户，结息之后产生的尾差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5.1.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最低清算备付金利息金额为 86.18 元，该款项由基

金管理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垫付，基金管理人已于 9月 2 日划入

托管户，结息之后产生的尾差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5.1.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 7,451.31 元，其中存放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结算保证金 7,422.95 元，应计存出保证

金利息为人民币 28.36 元。上述款项由基金管理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

资金垫付，基金管理人已于 9月 2日划入托管户，结息之后产生的尾差归基金管

理人所有。 

 

5.1.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基金投资为人民币

57,616,559.58 元。该资产已在清算期间变现完成，变现后的现金已划入基金托

管户。 

 

5.1.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应收清算款金额为人民币 7,469,642.53，该款项

为场内资产变现的资金，已在清算期间内划入基金托管户。 

 

5.1.6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其他资产为人民币 366,225.00，该款项为基金赎回

持有的交易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交收涉及的深圳可收退补款金额，已在清算期间

内划入基金托管户。 

 

5.2 负债清偿情况 

5.2.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金额为人民币 14,075,315.24 元，已于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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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内完成支付。 

 

5.2.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2,545.69 元，已于 9月 18 日

完成支付。 

 

5.2.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509.11 元，已于 9月 18 日完成支

付。 

 

5.2.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 15,730.26 元，已于 9 月 18 日完成支

付。 

 

5.2.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其他负债 122,338.60 元，其中应付佣金为人民币

977.19 元，已于 9 月 18 日完成支付。应付赎回费金额为人民币 6,049.61 元，

已在清算期间内完成支付。预提审计费用 34,983.65 元，将于本基金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报告出具后支付，若因本基金终止运作未出具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冲

回该预提费用产生的收益按照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分配给基金份额

持有人。预提中国证券报信息披露费用 80,328.15 元，经与中国证券报协商一致，

按照 7万元的费用进行支付，冲回该预提费用产生的收益按照基金份额持有人持

有的基金份额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5.2.6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清算款金额为人民币 37,782.90 元，为基金赎回持

有的交易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交收涉及的深圳现金差额，已在清算期间内进行支

付。 

 

 

5.3 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项目 

自2024年9月2日 

至2024年9月20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1、利息收入（注1） 7,205.24 

2、其他收入（注2） 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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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收益 -777,935.96 

清算收入小计 -770,648.82 

二、清算费用  

其他费用小计 - 

三、清算净收益 -770,648.82 

注 1：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 2024 年 9 月 2 日至 2024 年 9 月 20 日止清算期间的

银行存款利息和结算保证金利息。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自有资金垫付，基金管理人已于 9月 2日划入托管户，结息之后产生的尾差归基

金管理人所有。 

注 2：其他收入为基金投资者赎回时产生的基金赎回费收入，已于清算期间内

划入托管户。  

 

5.4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24年9月1日基金净资产 62,468,556.20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770,648.82 

减：清算期间赎回款 

（于2024年9月2日确认的投资者赎回申请） 4,658,770.12 

二、2024年9月20日基金净资产 57,039,137.26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关于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公告》的约定，将基金财产清算

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5.5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

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

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6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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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备查文件目录 

1、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清算

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关于《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6.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并登载于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站

(http://www.huaan.com.cn ）、 中 国 证 监 会 基 金 电 子 披 露 网 站

（http://eid.csrc.gov.cn/fund），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登载在规定报刊上。 

 

6.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站查阅，或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或基

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清算报告出具日） 


